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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IAOMI CORPORATION
小米集團

（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以不同投票權控制的有限公司）
股份代號：1810（港幣櫃台）及81810（人民幣櫃台）

自願公告

本公告由小米集團（「本公司」，與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團」）自願刊發。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獲本公司聯合創始人、執行董事、副董事長林斌先生（「林先
生」）通知，林先生計劃自2026年12月開始，在符合相關法律法規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
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相關要求的前提下，每12個月出售金額不超過5億美元的本公司B類
普通股，累計出售總金額不超過20億美元的本公司B類普通股（「林先生減持計劃」）。

林先生減持計劃所得款項主要用於成立投資基金公司。林先生對本集團業務前景充滿
信心並將長期服務於本集團。

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，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小米集團
董事長
雷軍

香港，2025年12月28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董事長兼執行董事雷軍先生、副董事長兼執行董事林斌先生、執行董事劉德先生；非
執行董事劉芹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東升博士、王舜德先生及蔡金青女士。


